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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道救援的戰略意義

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

區域救災走廊驗證（以921救災演習為例）

臺灣經驗分享—防災協作中心建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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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道救援的戰略意義1

建構國際間人道救援『相互作業能力、
交流與演習』、建立國內大規模事故
時之『受支援能力』。

建構國內事故應變的多層次
人道援助投射能力。

New Zealand

自由開放印太戰略下的臺灣
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參與

Taiwan

Guam

Michigan

Singapore Indonesia

Palau
Pilipinas

Vietnam

Australia

U.S.A
Los  Angeles

Hawaii

Marshall Islands

Okinawa

Tokyo

臺灣執行國際人道救援情形

1. 2001/1    前往薩爾瓦多地震搜救

2. 2003/12  前往伊朗巴姆地震搜救

3. 2004/12 前往印尼亞齊南亞地震海嘯先遣

4. 2006/5    前往印尼日惹地震搜救

5. 2010/1    前往海地太子港地震搜救

6. 2011/2    前往紐西蘭基督城地震搜救

7. 2011/3    前日本東北311地震海嘯搜救

8. 2023/2    前往土耳其阿德亞曼地震搜救

Turkey



3

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2
⚫依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作業

規定(Reception/Departure Centre，簡稱RDC)

✓重大災害發生時，啟動接受國際救災支援機制。

✓國際救援隊抵臺之接待入境作業：本部移民署

(Immigration) 、警政署(Security)、農業部動

植物防疫檢疫署(Quarantine) 、財政部關務署

(Cutoms)及相關所需進駐單位協助完成檢疫、

通關、查驗程序。

⚫全般執行規劃：

✓已納入5航空機場(臺北、桃園、臺中、高雄、

花蓮)及1港口(花蓮港)，均具備相關CIQS快速

通關之能量。

✓2026年新增基隆、臺北、臺中、高雄及蘇澳、

馬公港等港口納入RDC作業規定，未來逐年配

合國家防災日震災演練。

⚫預期成效：

✓ 強化外國來臺支援救災之人力、裝備器材與物

資多元入境管道。

新增港口RDC (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)位置示意圖

現行「港口RDC」：花蓮港

17號碼頭

23號碼頭

旅客通關服務站

RDC建置於23號碼頭旅客通關服務站；
17號碼頭可供車輛登陸。

臺
北
港

臺
中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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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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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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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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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現有港口：花蓮港。

⚫新增：基隆、臺北、

臺中、高雄及蘇澳、

馬公港等

馬
公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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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救災走廊驗證(以921救災演習為例)3

⚫ 演練地點：臺東縣、花蓮縣

⚫ 通訊演練：啟動遠端通訊介接

⚫ 醫療演練：與國際救援隊合作

⚫ 深化國土安全演習與評估計畫(HSEEP)演練：

•消防署主導救災據點、指揮管理、評估、搜索、救援及資通演練，共用情境及事件

•部會縣市主導其所屬演練

⚫ 救災人道走廊演練：

•山區傷患：震後道路中斷且醫院收治傷患的量能不足

➢ 山區傷患由直升機(空勤及陸航)直接載運至外海醫療船舶救援

➢ 山區傷患由特種搜救隊協助接送至救災支援集結據點→由直升機接駁至

外海醫療船舶救援

•物資運補：

➢ 救災物資透過花蓮和平港卸載，運至救災支援集結據點。

➢ 臺東受災形成孤島，由外海大型船隻於海上轉換駁船或拖船小型船隻，

透過漁港運補物資至臺東。

16
SEP

18
SEP

2026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救災動員演練

和平港
物資運補演練

玉里鎮民廣場
花蓮據點

海濱公園
臺東據點

玉里鎮民廣場
花蓮據點

綠島
物資運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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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經驗分享—防災協作中心建置4

⚫主導單位：鄉鎮市區公所

⚫啟動時機：根據災害衝擊規模與影響範

圍，由地區應變中心啟動協作中心協助

機制

⚫運作地點：原則於各公所內部規劃合適

運作空間

⚫執勤原則：不涉及搜索、搜救等高度專

業之災害現場作業任務

⚫編組規劃及人力編排：

•平時

✓完成人員編組與任務規劃

✓定期訓練及演練

•災時

✓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值勤，就各功能分

組人力編排運作梯次，進行任務執行

防災協作中心建置

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

主任

副主任

協助疏散撤離 協助物資發放

防災協作中心

公所主任秘書/秘書
層級以上

人
力
支
援

避難收容小組疏散撤離小組 物資發放小組

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

成員--轄內之既有志工及防災士、發展協會、韌性社區、志願者組織，以及居住地在轄內之
志願者團體組織（如NGO／NPO 組織）、替代役(現役/備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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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經驗分享—防災協作中心建置4

防災協作中心運作芻型-
2025年10月花蓮馬太鞍溪堰塞災害啟動替代役現役及備役支援

1.災區資料重整及受災登記1萬7,900餘筆。

2.清潔打掃面積11萬8,650平方公尺。

3.清理街道、側溝淤泥超過8,600公尺。

4.堆製沙包9,800袋。

5.物資發放及整理6,600餘件。

6.撥打1,610戶撤離電話訪調。

7.派送災民及志工便當、問診評估等。

協助疏散撤離 協助物資發放

協助避難收容處所

開設及營運 協助家園清淤 協助志工引導協助災害調查

台北市等19個地方政府及內政部支援2,390(人次)

替代役備役

協助疏散撤離 協助物資發放
協助避難收容處所

開設及營運 協助家園清淤

替代役現役支援

支援
花蓮縣政府於2025年10月13-17日及20-24日分2梯次，
首次實施勤務召集，合計955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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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經驗分享—防災協作中心建置4

◼ 2025年3月31日：全國368處防災協作中心已完成籌組。
◼ 2026年：每處防災協作中心編列110萬元，合計4億480萬元。

購置防救災緊急維生設備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，補充第一線防救災量能，以利防災協作中心運作順遂。
◼ 2027年：每處村(里)編列15萬元，合計11億6,220萬元。

建置村(里)防救災緊急維生設備延長待援時間，強化自助互助能量，提升基層防救災韌性。

災前規劃 設備建置 災時應變

數位及指揮

• 強化資通訊韌性
• 整合數位資訊

電力備援

• 多元供電模組
• 全時照明系統 支援維生

• 醫療及衛生用品
• 自用緊急物資
• 水質過濾設備

個人防護裝備

• 專業級個人防護
• 確保人員安全

後勤管理

• 標準化儲物管理
• 行政事務支援

高機動

數位化
自給
自足

防災協作指揮

核心目標

防救災維生設備建置

確保防救災維生設備與災時應變運作無縫銜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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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救災緊急維生設備採購品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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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分類 建議設備品項

資(通)訊設備 筆記型電腦、WIFI分享器、行動箱

供電及照明設備 發電機、儲能設備、塔燈、行動太陽能電板組

儲物設備 貨架角鋼、溫濕度計、除濕機

事務用品
遮陽棚、摺疊桌椅組、摺疊推車、移動式白板、DC節能扇、電源延長線、轉接頭、擴音器、
識別證與掛繩、文書用品、大型垃圾桶

個人防護裝備
頭燈、頭盔、口罩、手套、雨衣、哨子、反光背心、手電筒、防穿刺工作鞋、小型收納包、
行動電源（個人用）

支援避難收容設施 保暖毯、儲水桶、避難帳篷、折疊床墊、緊急睡袋

自用緊急物資 即時口糧、補充型乾糧、鹽糖

醫療及衛生用品 止血帶、急救箱、簡易廁所組、擔架床/軟式擔架、盥洗用具

清消及過濾設備 加壓式免電力緊急淨水設備、重力式緊急濾水器、免電力緊急消毒劑製造設備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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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完備設備維護保養管理機制
2027年納入「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評」督導

向各國分享運作經驗

NEX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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